
7月 25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逐步
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有关
举措。会议明确，要指导
各地尽快细化工作方案，
按照分担比例安排好补
助资金，确保按时足额拨
付。要加强动态监测评

估，科学核算办园成本，
统筹好公办、民办幼儿园
补助政策，做好家庭经济
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
童等群体政策衔接和兜
底保障。

□申铖魏冠宇
新华社 7月 26日

观象

《红楼梦》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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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红楼梦》刚问世时，
文人雅士们纷纷不惜重金求
购，但同时，他们始终将这部奇
书框定在“闲书”范畴，认为它
难登大雅之堂。那么，《红楼梦》
是如何一步步迈入经典行列，
最终成为中国经典小说扛鼎之
作的呢？以下为中国艺术研究
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伟科教
授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
进行的深入解读。

一套《红楼梦》价值“十数金”
实际上，《红楼梦》于 1754

年就已经写成，并开始传播。在
当时一些重要的《红楼梦》传抄
本上，都题有“脂砚斋重评石头
记”的字样。那时，京城的很多
士大夫家中都有一套《红楼
梦》，作为四书五经之外的消
遣。当时买一套抄本的《红楼
梦》有多贵？“要十数金”。十数
金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3万多元
人民币，足见这些文人对《红楼
梦》的喜爱。
《红楼梦》是什么时候被印

成印本的呢？直到曹雪芹去世
20 多年后，在乾隆五十六年
（1791年），高鹗、程伟元用活字
印刷排印了印刷本。当时印刷
效果比较好的是雕版印刷，但
因为急于把《红楼梦》推向市
场，采用的是活字印刷。公开印
刷后，《红楼梦》由手抄时代步
入刊印时代，传播数量和速度
都大幅提升。

1817年，在清朝文人得舆
所著的诗词集《京都竹枝词》中
有这样一句：“开谈不说红楼
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这是对
当时《红楼梦》广泛流传的生动
记载。

《红楼梦》的叛逆性和异端性
在整个封建社会，男尊女

卑是不可撼动的社会根基，《红
楼梦》中却透露着崇女贬男的
思想。《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第
一段“作者自云”，即曹雪芹自
序。在这篇自序中，曹雪芹回
忆起年少时家里所有的女孩
儿，觉得她们的见识、才气远
远超过自己，不禁深自懊悔。
他写这部小说，就意在为那些
女孩儿立传。在《红楼梦》第二
回里，贾宝玉有一句名言：“女
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

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
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
人。”这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
俗的奇谈怪论。《红楼梦》中还
经常骂官场人物，比如，宝玉
说这都是“禄蠹”，指的是那些
热衷功名利禄者。

此外，在封建社会，青年男
女自由恋爱、自己选择婚姻都
是不道德的。如果家里出现青
年男女自由恋爱的事，就属于
家丑。所以，在黛玉生命垂危的
时候，贾母说：“这心病也是断
断有不得的。林丫头若不是这
个病呢，我凭着花多少钱都使
得。若是这个病，不但治不好，
我也没心肠了。”贾母说这个话
不是心狠，而是很“合理”的。在
封建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才是婚姻的前提，而《红楼梦》
站在男女青年自主婚恋的立场
上，对宝黛悲剧作了同情的描
写，无疑是一种离经叛道。
《红楼梦》其实是挑战了当

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士大夫一般深受封建主流意识
形态的影响，他们当然对《红楼
梦》中的这些描写非常敏感，所
以在当时，《红楼梦》更多是被
士大夫、知识分子当作一个反
面对象来看待。

正是因为《红楼梦》充满了
叛逆性和异端性，所以它在清
代虽然广为流传，但不可能被
奉为经典，而只是被框定在
“闲书”范畴，认为它难登大雅

之堂。

新文化运动改变《红楼梦》的命运
《红楼梦》后来如何在意识

形态上得到肯定了呢？那是因
为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契机。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
倡导者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
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
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
反对文言文。而《红楼梦》的主
旨就是反封建、反男尊女卑、反
科举、反官僚制度，所以在很多
方面与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目
标是一致的。

当时，胡适和一些先锋文
人都认为，中国的书写文字和
口语相脱离是造成中国文盲众
多的主要原因。在那个年代，真
正能够读书的人只占全社会的
5%都不到。所以，胡适提出“我
手写我口”，我怎么说的我就怎
么写。那么，口语怎么写成文章
呢？当时他找到的白话文章的
范本就是《红楼梦》。

胡适还认为，《红楼梦》所
写的悲剧，是一个旧家族无法
自救的必然悲剧，证明中国的旧
文化必然走向没落。《红楼梦》的
思想有助于中国人反思自己的
传统文化，呼应新文化运动提出
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在这
个时期，《红楼梦》作为学生学习
的课文进入了课堂。

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
考证》一文。这篇看似只是针对

一部古典小说的考证文章，却
引发了一场学术革命。当时的
中国学界，“索隐派”红学盛行，
研究者热衷于将《红楼梦》中的
人物附会到历史人物上。而胡
适却开创性地以科学方法考证
《红楼梦》的作者、版本等基本
问题。比如，关于《红楼梦》的作
者，在胡适之前，大多数人都认
为曹雪芹是个虚拟的名字。胡
适经过大量的考证，得出“乾隆
时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
芹做的”这一初步结论，从而使
大多数人开始接受《红楼梦》的
作者就是曹雪芹。

新文化运动后，《红楼梦》
被纳入了国学研究的范畴。

20世纪“红学”成为显学
《红楼梦》被真正推上经典

的地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195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

中文系的李希凡与蓝翎共同撰
写了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文
章，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
楼梦》，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
响。李希凡在文章中指出，《红
楼梦》是现实主义的杰作。《红
楼梦》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
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
盛极而衰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封
建社会必然走向覆灭的历史发
展规律。可以说，在 1954年以
后，《红楼梦》才真正登上了不可
撼动的经典地位，不仅在现实主

义思想上，而且在艺术成就上也
得到了全面的肯定。
《红楼梦》之所以受到推

崇，还与毛泽东的推动有关。毛
泽东对《红楼梦》的评价相当
高。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
过去）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
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
部《红楼梦》等以外，很多地方
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由此
可见，毛泽东把《红楼梦》作为
与外国文学名著相媲美的文学
作品看待。毛泽东常说：“作为
一个中国人，既然有阅读能力，
不可不读《红楼梦》，不读就不
懂中国封建社会。读一遍也不
行，最少看三遍，不看三遍没有
发言权。”

20 世纪以来，《红楼梦》以
其深刻的思想底蕴和出色的艺
术成就形成了一门以其为研究
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它
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 20世纪
三大显学。红学不仅涉及文学
分析，还包括历史、文化、哲学
等多个领域，成为世界文学研
究中的重要课题。许多学者对
《红楼梦》的主题、人物、艺术手
法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
丰富的研究成果，满足了不同
读者的需求，也进一步奠定了
《红楼梦》的经典地位。

□孙伟科
（万叶整理。本版有删节）
《解放日报》7月 18日

文艺百家

近日，网络上有爆料称，导演娄
烨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占电影《三个
字》项目资金上千万元，投资方福莱
魔石影业已向警方报案。

7月 24日，娄烨回应称该爆料纯
属捏造，是对他个人的诬陷。他将以法
律方式维护他的作者权利和个人权
利，保护影片以及所有参与《三个字》
影片的演员和工作人员的权益不受侵
害，并将追究那些想抢夺影片的人及
公司的法律责任，直到影片最终上映。

7月 25日，福莱魔石影业（厦门）
有限公司发出公开声明，表示该公司
自 2020年 11月起委托娄烨担任电影

《三个字》（暂定名）的总负责人、监
制、导演、制片人。娄烨受托期间，该
电影项目由福莱魔石影业全资投资。

但电影项目启动不久后，该公司
发现电影项目的账目管理严重混乱，
娄烨涉嫌利用职务之便侵占该公司
资金。为保障电影项目推进，该公司
多次进行沟通并作出让步，不仅没能
换来电影的顺利摄制，反而被娄烨方
一再要求追加巨额预算，多次沟通无
果后，双方律师团队于 2023年 5月
进行当面对峙。

知情人士透露，福莱魔石影业
（厦门）有限公司经再三沟通无果

后，解除了所有协议，解除所有娄烨
的职务。

7月 25日投资方发出的声明称，
已向警方提交《刑事控告书》，警方已
依法受理。

企查查 APP显示，厦门依英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由娄烨持有 97%股权，
但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却为徐某。福莱
魔石影业（厦门）有限公司曾申请注
册多枚“三个字”商标，目前，均处于
无效状态。

□王礴舒孔小平等
红星新闻、大象新闻、

紫牛新闻、7月 24日、26日

艺苑

●国务院部署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有关举措“未成年”不是违法犯罪“护身符”
7月 21日，全国大法官研讨班

在国家法官学院举行。最高人民法
院要求，加强执法司法衔接，协同把
治安管理处罚法新增的学生欺凌有
关规定落实到位，促进形成校园治
理合力。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表决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订草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
法（简称“新法”）自明年 1月 1日起
施行。

记者注意到，这部时隔 20年首
次“大修”的“小刑法”对涉及未成年
人违法的条款进行了多处修订，体
现了加强保护、严慈相济的特点。

既不“一放了之”也不“一罚了之”
“法律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实

施，行政拘留具有较为明显的法律
制裁效果，但长期以来在治理未成
年人违法问题上得不到有效实
施。”北京教育学院教育政策研究
中心副主任郝盼盼告诉记者，学生
欺凌问题的高发期在初中，正好是

12 至 15岁的年纪，却囿于年龄无
法执行行政拘留，以至于个别未成
年人形成即使违法公安机关也没有
办法的认知。

新法打破了“未成年人违法不
拘留”的刚性惯例，规定 14至 16周
岁一年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
未成年人可以拘留；14至 16周岁以
及 16至 18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
若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同样可以
拘留，而非此前的“一放了之”。

针对近年来学生欺凌现象频发
的现象，新法规定以殴打、侮辱、恐
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安
管理的，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或采取相应的矫治教育等
措施。此外，如果学校未按规定报告
或者处置严重学生欺凌事件，将被
责令改正，有关部门还会对责任人
员依法予以处分。

对于未成年人违法，新法也并
非简单地“一罚了之”。新法规定，对
因未达年龄不予治安处罚或者不执
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依

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采
取相应的矫治教育等措施。

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教育”
“未成年人违法往往是家长疏

于管理，部分学校和教师的不作为
共同导致的。”北京市海淀区某中学
学生家长马女士向记者表示，公安
机关的介入是对结果负责，而不能
防患于未然，关键还是要建立家校
社协同共育的监督管理机制。

记者注意到，还有许多法律法
规规定了家校社三方防止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的责任和义务。法律终究
起到的是兜底和警示作用，最终的
落脚点还是“教育”。
“法律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

它要高悬在那里，让未成年人知道
不能触碰。”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相较于硬性
的法律，对未成年人来说首先需要
利用“教育之柔”，“而教育的责任不
仅在学校，还应该包括家庭和社会
教育。”

“在法律筑牢底线的基础上，社
会、学校和家庭需要构建紧密联动
的防护网，共同从源头守护未成年
人安全、规范其行为。”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张云运提出，学校作为教育
的核心阵地，要完善内部防治体系。
通过定期反欺凌培训提升教师干
预能力，设立学生支持小组和匿名
举报渠道，将防治责任合理分层分
配给学校管理者、心理教师、班主
任和科任教师；家庭需要主动与学
校形成教育合力，借助家长会、校园
开放日等方式了解防治策略，关注
孩子身心状态，配合学校开展同理
心培育等教育；社会力量要主动补
位，如社区可联合公安加强校园周
边安全巡逻，社会组织可提供专业
心理辅导与法律援助，网信部门协
同学校开展网络安全教育，形成“校
园预警—家庭响应—社会支援”的
闭环。

□张昊万景达
法治网、《中国教师报》

7月 16日、21日

花家地

近日，有贵州考生在
社交平台反映称，因贵州
省招生考试志愿填报系
统未明确区分“厦门大
学”与“厦门大学马来西
亚分校”，导致自己误填
报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
校，并且被录取。

记者拨打厦门大学
招生电话，工作人员表
示，招生工作都是按程序

进行，不可能针对误填报
志愿的考生进行重新录
取，考生要么去分校报到
上学，要么选择复读。

一名涉及此事的考
生对媒体表示，他联系上
了十余名被误录取的考
生，目前已有 16人决定
复读。

□丁伟
极目新闻 7月 27日

●多位误报“厦大马来分校”考生准备复读

近日，一自称“王某
香”的“求职者”在与招聘
方的沟通中存在低俗信息
内容。BOSS直聘平台表
示，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
封禁了涉事账号，并配合
山东属地警方开展查证。7
月 28日，记者获悉，经查，

该账号系一尹姓男子，为
寻求刺激，冒充女性求职，
并恶意编造虚假信息。目
前该男子已被属地警方刑
事拘留。

□林诗妍田爱丽
南方都市报微信公众号

7月 28日

●男子冒充女性编造涉黄简历求职被刑拘

胡适认为，《红楼
梦》的思想有助于中国
人反思自己的传统文
化，呼应新文化运动提
出的“民主”与“科学”的
口号。《红楼梦》被真正
推上经典的地位是在新
中国成立以后

上海越剧院在宛

平剧院演出的《红楼
梦》剧照。蒋迪雯摄

《红楼梦》清·孙温绘

娄烨 图 /视觉中国

记者近日获悉，一些
不法分子大肆收购甚至
仿造上海迪士尼主题乐
园酒店和玩具总动员酒
店的房卡，再包装成他们
自己所谓的“早享卡”出
售给不知情的游客。上海
浦东警方捣毁两个假房
卡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 33人，涉案金额超

30万元。
警方提示，迪士尼乐

园酒店与玩具总动员酒
店的早享权益仅针对住
店的游客，非住店游客若
使用该权益可能涉嫌违
法，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沈媛蔡黄浩李辉
《上海法治报》、东方网

7月 23日、25日

●伪造、倒卖迪士尼酒店房卡 33人被抓

导演娄烨被指“职务侵占”上千万元 投资方称警方已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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